
臺灣省新竹市第十九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新竹市第十九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99
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西門聯里
所
轄
里
別

西門里、潛園里、中央里、石坊里

仁德里、崇禮里、興南里

西門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王
元
良

44
年
11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民富國小　
建華國中　
新竹高中　
淡水工商專
校三專部國
際貿易科　

美爽爽化粧品
企劃部　新竹
二信總務　力
行高中專任教
師、國立三峽
教育研究所研
習
新竹市政府成
人教育(含外籍
新娘)專任講師

1.�確立里長服務功能，路要平，水溝要通，路燈
要亮，衛生要顧好，監視器功能能發揮。

2.設立活動中心。
3.�落實社區發展協會功能，多舉辦太極拳、旅
遊、卡拉OK大賽……等熱絡心靈的活動。

4.取消長安街機車單行道管制。
5.成立社區安親、社區托兒、社區安老、社區托嬰。
6.廣納鄉里意見，提升西門里團結向心力。
7.�創立"西門心、新竹情"活動，串聯各縣市社區，
擴大校友會。完成"台灣心、世界情"，讓鄉里及
子弟無論就學、就業、當兵、出國，皆能就近獲
得接應與照顧。

8.建設西門里成為模範社區。

2
林
國
雄

31
年
6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竹一中畢業
民富國小畢
業

西門里里長
西門社區發展
協會創會理事
長
太極運動協進
會理事長
三家的公司董
事長退休

1.照顧貧困里民。
2.�聖媽廟的電費、瓦斯費、花香、等
在本人未作里長時已付出至今。

3.�已打通仁德街及江山街，還有江山
街20巷至中山路未能打通是因為很多
居民反對。

4.�全省最小街道是仁化街，經本人訪
問很多人均反對擴大街道也是原
因。

3
曾
再
霖

50
年
9
月
2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光復中學、
建華國中、
民富國小畢
業

1.聯恆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組
長
2 . 采 楓 企 業
社、超群企業
社負責人
3.新竹縣打字
複印職業工會
理監事

1.�重視里民意見，積極爭取里內應有的建設
與福利。

2.�強化社區安全：落實巡守隊(培訓巡守志工)
及監視系統軟硬體設施正常運作。

3.�推動本里『社區總體營造』：強化本里里
民『社區意識』，舉辦社區觀摩及聯誼活
動。

4.�落實『關懷里內弱勢里民』、『單親及孤
獨老人…等，爭取福利補助。

5.�隨時檢視里內各項設施維護(路要平、燈要
亮、水溝要通)，注重環境衛生基本建設認
真做。

4
羅
水
河

45
年
1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1 .南亞技術
學院二年制
日專　化學
工程科畢業

1.歷任民營企
業一級主管約
18年(元祖、花
旗、華健…)。
2 . 新 竹 市 社
區總幹事約4
年。
3.現任新竹縣
公寓大廈管理
服務職業工會
理事。
4.獲選為98年
度新竹縣模範
勞工代表。

1.誠懇踏實為里民服務。

2.促進里民有個優良的居住環境。

3.�辦理里民活動，促進里民情感交

流。

中央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劉
啟
二

37
年
4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台北中興中
學
華夏農專

(一)新竹市第一
屆田徑主委。
(二 )新竹市橄
欖球委員會主
委。(三)台灣橄
協理事及審判
委員。(四)1998
年第30屆世界
杯青橄國家代
表隊團長。(五)
新竹市中央里
第14.15.16.17.18
屆里長。

盡心盡力為民服務。

2
彭
垂
東

51
年
6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磐石高中畢
業 。 育 賢
國中畢業。
民富國小畢
業。

元基機電有限
公司負責人。
新竹市教育改
革協會常務理
事。新竹市民
防總隊顧問。

增設里鄰間路燈、監視器。

不定期消毒、滅蚊。

設立社區發展協會、增進里內之和

諧。

申請環保局人員不定期疏通排水溝。

修補里內破損之路面。

仁德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曾
文
澂

25
年
10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國立新竹師
範 附 小 畢
業。國立新
竹商校初�、
高 級 部 畢
業。內政部
勞工安全衛
生 管 理 結
訓。台灣軍
管區後幹班
第84期結訓

曾任第10.11.12.13.
14.16.17.18屆仁德
里長。仁德里後備
軍人輔導組長，強
生製藥公司會計
組長。新竹貨運公
司，主任，課長，
產業工會首屆常務
理事，仁德社區首
屆常務理事，現任
仁德街造街促進會
常務理事，新竹市
曾氏宗親會常務理
事，仁德里巡守隊
長，仁德里環保志
工隊隊長

秉持「誠心、關心、良心」的態度服

務鄉親。

2
林
錫
欽

37
年
2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明新工專肄
業、教育部
自學進修學
力鑑定考試
專科同等資
格

民進黨創黨黨員、
評委、執委、財務
長，新竹市油漆工
會創辦人、常務
理事，生命線協
會理事，林姓宗
親會常務理事，勞
委會塗裝技術士
檢定評審，國軍新
竹醫院慈愛志工
隊志工，新竹市總
工會理事。現任：
新竹市油漆工會
理事、會務助理，
國立新竹生活美
學館志工隊隊長。

1.信守承諾、熱心服務、絕不推托。

2.密切配合仁德社區發展協會舉辦活動。

3.爭取設立仁德里社區活動中心於新竹市立幼稚園

內，方便社區民眾辦理各項節日慶典或聯誼活動。

4.遇有竊盜、搶劫等刑案或車禍事件，主動調閱監視

錄影帶協助警方打擊不法或解決車禍肇事爭端等。

5.增進消防安全，每戶配置1支滅火器。

6.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旨在企圖透過社區文化推展，

凝聚社區共識，使住民關心社區生活環境，營造社區

文化特色，重新建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以重

建溫馨、有感情、有特色的人性化社區生活環境；並

進而能推動地方產業與文化之轉型，且與社區成為生

命共同體之最高境界。

潛園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莊
榮
文

35
年
8
月
19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竹一中初中
肄業

潛園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總幹事
永吉長青老人
福利協進會總
幹事
潛園里15.16.17.
18屆里長

熱心服務里民

石坊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彭
文
堯

43
年
3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民富國小

西門民防顧問
1998-1999新竹
成德獅子會會
長
石坊里17屆18
屆里長

熱心服務、敦親睦鄰

崇禮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鄭
陳
淑
貞

34
年
4
月
16
日

女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新竹市西門
國小畢業

崇禮里第十七
、十八屆里長
新竹市北區崇
禮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長
新竹市北區崇
禮社區巡守隊
隊長

誠心誠意，腳踏實地為里民服務

二十四小時為里民服務，隨叫隨到，以

確保里民安全

2
鄭
政
峰

58
年
2
月
19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新竹市西門
國 小 。 新
竹市培英國
中。台灣省
立 竹 東 高
中。

新竹市地政事
務所登記課、
內政部地政司
測量大隊。

一�推動市區更新，檢討目前巷弄通道。

二�促進里鄰和諧，增設本里事務公告欄。

三加強街道清潔，清理違章廣告。

四爭取里民活動中心設置。

五關懷社區長者生活休閒。

興南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顏
明
河

44
年
5
月
27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無 高中畢業

金象五金行　
業務
興勝興有限公
司　總經理
新竹貨運加達
快遞　副總經
理

一.促進社區融合。

二.開放里內既有資源。

三.維護公園整潔、安寧。

四.照顧弱勢里民。

五.成立媽媽教室。

2
楊
賜
濱

42
年
8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初中

1.新竹市觀護
協會會員。2.環
保局資源回收
班員。3.新竹市
楊姓宗親會會
員。4 .新竹市
西門義警小隊
長。5.財團法人
新竹內天后宮
監察。6.興南里
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屆監事。

阿濱保證。

熱忱專職。

做事勤快。

認真服務。

關心里情。

不分黨派。

神聖一票，絕不放棄

守法節約，選賢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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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6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
上，即民國99年2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99年6月11日繼續居住而無下列1、2情形
之一者，有新竹市第19屆里長選舉投票權（但投票日前20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選舉區行使選
舉權）。
1.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如係戒嚴時期依懲治叛亂條例判決者，不在此限）
2.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
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
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
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條第2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
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選舉票圈選示範如下：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四、選舉票顏色：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者。
2.圈二人以上者。
3.所圈地位不能辨別為何人者。
4.圈後塗改者。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者。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者。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者。
8.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93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之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違反第三款之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94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5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之賄

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98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者。
　　　�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者。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第102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　　　�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　　　�　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

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者。���������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103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04條��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

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05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

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106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

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107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

住、居所。
�　　　�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

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108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金。
�　　　�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

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109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

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10條�　(第八項)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

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113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　　　�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者，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142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

新竹市第19屆里長選舉西門聯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表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住址 投開票所名稱 所轄里、鄰範圍

105 新竹市西大路508號 市立幼稚園大禮堂 西門里全里

106 新竹市西大路508號 市立幼稚園家長中心 潛園里全里

107 新竹市中山路75號 城隍廟法蓮寺(觀音佛祖殿) 中央里全里

108 新竹市勝利路247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教會
一樓教室

石坊里全里

109 新竹市西大路508號 市立幼稚園體能教室 仁德里全里

110 新竹市北大路373號 天主教社服中心一樓大廳 崇禮里全里

111 新竹市西門街185號 興南里集會所 興南里全里

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

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　　　�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144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

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145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7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148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反賄選刊登選舉公報資料：
1.檢舉專線電話：
政府為便於民眾檢舉賄選案件，設有檢舉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民眾檢舉賄選案件，檢舉電話：
0800-024-099

2.有效的檢舉方法：
（1）五大重點抓賄選：人、事、時、地、物
����看清楚幾個人、他的長相特徵、使用什麼交通工具（車型、車色、車號）等。
����向誰、什麼時間、在那裡、用什麼方式賄選。

（2）碰到樁腳來賄選，你該怎麼做？
����儘量保留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
����準備小型錄音機或照相機、錄影機，秘密錄下或拍下買票當時的對話及影像。
����買票當時，如有第三人在場，就可作證。
����想辦法探出對方買票的路線、通訊工具、連絡方式、集會地點或資金來源。

（3）怎麼抓大尾的？（針對候選人或幕後主導者）
����通訊工具：主導者、候選人跟樁腳之間用什麼方式互通消息。
����連絡方式：利用什麼名目、關係來進行集會（例如：同鄉會、宗親會等）
����樁腳網路：買票的過程中經過幾手，以及如何散發財物。
����資金流向：來源、發放時機、地點、方式等。

（4）對檢舉人之保密與保護：
�����依照正人保護法及檢察、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檢舉賄選事件注意事項，秘密檢舉人姓名跟身分絕對保

密，檢舉人的資料也將會另外以封袋保存，起訴後也不隨卷移送法院，百分之百確保檢舉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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